
 
 

1 

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統計通報 

第 111-01號 111年 9月 

以行動支付方式繳納臺中市地方稅概況 

一、臺中市(下稱本市)110 年以行動支付繳納1地方稅共 17 萬 3,955

件、新臺幣(下同)10億 5,098萬元。 

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(下稱本局)自 108年起開放以行動支付方

式繳納地方稅，提供市民多元繳稅方式。經統計 110年以行動支付繳

納地方稅共 17 萬 3,955 件、10 億 5,098 萬元，較 108 年增加 11 萬

6,472件，成長 202.62%及 6億 7,185萬元，成長 177.21%，其中按稅

目別分類，以使用牌照稅 6 萬 1,533 件、占 35.37%及 5 億 2,164 萬

元、占 49.63%為最高比率(表 1、圖 1及圖 2)。 

111年 1月至 8月以行動支付繳納地方稅共 14萬 9,980件、11億

170 萬元，較上年同期增加 2 萬 7,793 件(22.75%)及 1 億 9,887 萬元

(22.03%)(表 1及圖 1)。 

表 1 以行動支付方式繳納臺中市地方稅概況表-按稅目別 

 

 

 

 

 

 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泛指以行動裝置綁定信用卡、晶片金融卡或銀行帳戶…等作為支付的載具，例如台灣行動支付

(Taiwan Pay)、簡單付(ezPay)、一卡通 Money…等。 


